深圳市户外广告设置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

请

单

位

情

况
	名称
	

	
	地址
	

	
	类型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营业执照编号
	

	
	经办人(被委托人)
	
	联系电话
	

	申

请

设

置

情

况
	广告名称
	

	
	性质
	□经营性广告    □招牌广告  □建筑物标识

	
	拟设置时间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广告形式
	□展示牌  □灯箱   □霓虹灯  □电子显示牌（屏）  
□实体字  □充气物 □模型    □路牌     □              

	
	广告规格
	①
	长度：       M 

宽度：       M
厚度：       M
	②
	长度：        M

宽度：        M
厚度：        M
	③
	长度：       M 

宽度：       M
厚度：       M

	
	广告材料
	

	
	广告设置地点及

具体位置
	
	场地性质
	□自有场地设置   □ 租用场地设置  
□物业公用部分设置□其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注：1、发布单位为非企业单位时，“营业执照编号”一栏应填写与其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经营资格证明文件的名称及编号。
2、经办人为申请单位工作人员的，应出示工作证；属于被委托的，应出示委托书，或在法定代表人签字栏中声明确认。

3、如广告牌数量超过一块的，在广告规格一栏中应分别列明，并在样件中以符号标注。

4、广告材料应详细列明广告主画面以及背板、支架、附属灯光设施等采用的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目录
	类别
	序号
	申请人填写提交文件名称，按《深圳市城市管理局户外广告设置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提交原件或复印件，在对应栏内打“√” 
	受理人标注

	
	
	文件、证件名称
	原件
	复印件
	有效期
	页数
	备注

	公共用地户外广告
	1
	申请人法定主体资格证明：
□ 营业执照  □ 成立批文  □ 身份证   □ 其他
	
	
	
	
	

	
	2
	□ 拍卖成交确认书
	
	
	
	
	

	
	3
	□ 已缴清拍卖成交价款的证明 
	
	
	
	
	

	非公共用地户外广告

	1
	申请人法定主体资格证明：
□ 营业执照 □ 成立批文 □ 身份证 □ 其他
	
	
	
	
	

	
	2
	户外广告设置场地使用证明文件（场地属自有的）：
□ 房地产权利证书 

或:□ 购房合同 

及 □ 预售许可证   
	
	
	
	
	

	
	
	
	
	
	
	
	

	
	
	
	
	
	
	
	

	
	
	户外广告设置场地使用证明文件（场地属自有但尚未取得的）: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土地出让合同  或: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
	户外广告设置场地使用证明文件（场地属租用的）：
□ 与场地权属人签订的户外广告场地使用合同

□ 场地权属证明文件
	
	
	
	
	

	
	
	
	
	
	
	
	

	
	4
	户外广告设置场地证明文件（场地属转租的）：
□ 转租合同

□ 原租合同

□ 场地权属证明文件

原租合同中如规定转租须经权属人或原出租人同意的，另需提供：
□ 权属人或原出租人同意转租的书面材料 
	
	
	
	
	

	
	
	
	
	
	
	
	

	
	
	
	
	
	
	
	

	
	
	
	
	
	
	
	

	
	5
	户外广告设置场地证明文件（属物业公用部分的）：
□ 场地使用合同 

□ 物业管理企业同意使用的书面材料
	
	
	
	
	

	
	
	
	
	
	
	
	

	
	6
	其它材料：
	
	
	
	
	


户外广告设施样件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拟设置户外广告全景电脑设计图：
（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盖章）
（设置单位盖章）                            （审批机关盖章）


注：广告设置场地属于自有或租用的，应加盖产权单位章；属于物业公用部分的，应加盖物业单位章。
户外广告设置场所实景照片及场地示意图
	（粘贴处）
（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盖章） 
（设置单位盖章）                          （审批机关盖章）


注：  1、申请人提供的实景照片应当表现出拟设置户外广告所依附的建筑物全貌。

2、申请人提供的实景照片应当真实反映现场情况，不得对照片进行调整加工和修改制作，否则将按照提供虚假申报资料予以处理。

